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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对公司2023半年度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

见 

1、关于商品期现结合业务的意见：公司为减少大宗商品市

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，从事商品期现结合业务以有

效控制经营风险，提高公司抵御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，

实现稳健经营。公司已就开展商品期现结合业务建立健全了业务

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、风险控制措施等相应的内控制度并能够有

效执行；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使用自有资金开展

商品期现结合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 

2、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意见：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，

主要为规避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外汇市场风险，防范汇率大幅波

动对公司生产经营、成本控制造成不良影响。同时，公司已就开

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建立健全了业务操作流程、审批流程、风险

控制措施等相应的内控制度；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

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符

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同意公司2023半年度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许永斌、武吉伟、葛伟军 

2023 年 8 月 22 日 
 


